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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、

财政主管部门，各地金融监督管理局，有关中央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战

略决策，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

精神，加快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现

就进一步优化完善保险补偿政策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

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

聚焦国家重点支持领域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、目标导

向，推动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、首批次新材料〔以下简

称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〕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。

突出应用牵引作用，明确政策定位。拓展首台（套）、

首批次概念内涵，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扩展支持数量和

年限，增强用户信心，以应用带动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迭代

更新、实现批量稳定生产、形成成本竞争优势。

突出保险保障作用，优化制度设计。推动首台（套）、

首批次保险扩大保障范围、提升服务水平，通过保险风险管

理的制度设计，破解初期市场信任不足导致的应用瓶颈。

突出财政资金效能，严格申报审核。规范申报程序，严

格审核标准，稳定各方预期，加强总结评估，及时完善政策，

有效提升政策精准性、实效性，切实发挥财政资金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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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事前事后监管，加强监督管理。压实各实施主体责

任，加强规范指导，开展绩效评价，强化执纪问责，有效提

升政策执行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更好保障财政资金安全。

二、明确政策支持范围

（一）加快首台（套）推广应用。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

装备是指国内实现显著技术突破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进入

市场初期尚未形成竞争优势的整机装备、核心系统及关键零

部件产品。装备可按照台（套）数或批次数予以投保。

（二）加快首批次推广应用。首批次新材料是指国内实

现原始创新或显著技术突破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进入市场

初期尚未形成规模化应用和竞争优势的新材料产品。

（三）重点支持国家战略领域。聚焦制造业重点产业链

创新成果，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求，聚焦国家重大项目

建设需要，以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

《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》（以下统称《目录》）

中装备、新材料产品为基础，重点支持国家战略且质量风险

大的领域，动态调整支持范围、补助额度和补贴比例。

三、优化政策制度设计

（四）明确资格审定机制。采取“先资格审定、后资金

申请”的方式。首先确定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资格，明确资

格有效的年限，并按装备、新材料产品价值一定比例计算保

费补助资金额度上限。

（五）调整资金申请机制。根据生产制造企业的资格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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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投保、装备和新材料交付、保费实际缴纳及当年财政预

算额度情况，严格审核确定应拨付补助资金。对于已投保质

量保障类保险的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，一般不再收取质量保

证金。

（六）提升保险保障支持。聚焦生产企业推广应用及迭

代更新阶段面临的主要风险，拓展适用保险险种，为首台

（套）、首批次提供综合保险保障方案。支持生产制造单位

根据装备、新材料产品特性和实际需要，在政策框架下自主

决定投保险种、投保数量和投保年限。保险公司按照“保本

微利”与“精算平衡”原则，定期开展保险费率回溯和动态

调整。

四、强化政策监督管理

（七）依法依规投保承保。生产制造单位、保险公司、

用户单位等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，在保

险补偿项目资格申报、资金申请、资金使用、承保理赔等方

面加强业务管控，确保相关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相关工

作合法合规。

（八）切实加强规范指导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做好《目录》

动态调整、项目组织审核等工作，财政部按规定及时分配和

拨付补助资金，金融监管总局负责保险市场监督管理。地方

相关部门、中央企业做好项目审核、推荐工作。工业和信息

化部、财政部、金融监管总局加强政策评估、绩效评价等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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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强化政策执纪问责。生产制造单位、保险公司、

用户单位存在通过提供虚假申报材料、虚假理赔等方式骗补

骗保，以及其他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有关

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，收缴财政资金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

关处理。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此前印发的《关于开展首台

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建

〔2015〕19 号）、《关于深入做好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

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〔2018〕35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

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9〕225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

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工

信部联原〔2017〕222 号）等文件同时废止。


